
案情简介：
家住流村镇的王某和前夫

1996年结婚， 2003年年末离婚 。
离婚后， 孩子归前夫抚养。 离婚
半年后， 出于对孩子的关心， 王
某经常去照顾孩子的生活。 2004
年末， 在前夫的一再请求下， 王
某又开始和前夫一起生活， 但是
一直没有办理复婚手续。 但是近
几年， 前夫又开始不务正业， 二
人之间也吵闹不断。 王某于是决
定再次 “离婚”， 并要求和前夫
平分财产 ， 遭到前夫拒绝 。 因
此， 王某来到流村司法所咨询能
否和前夫平分财产？

法律分析：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第35条规定，离婚后，男
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
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
记。 王某和前夫未办理复婚手续
又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对此，
法律不认为是事实婚姻， 而是同
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没有

再次“离婚”的说法。
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1条规
定， 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
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
人请求解除同居关系， 属于婚姻
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
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
以解除。 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
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
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因此， 工作人员建议王某就
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分割问题向
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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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第一天即被撞伤、 摔伤
一人住院年余一人很快死亡

“我与武大安一个在山东、
一个在四川， 来到北京打工时又
不在同一个单位 ， 彼此互不相
识。 可是 ， 共同的命运把我俩
连在了一起。” 白现明说， 他没
见过武大安 ， 只听说过他的名
字。 他知道武大安 ， 是因为他
到致诚公益寻求法律援助时遇
到了武大安的亲属， 相互聊天后
知道了对方。

白现明说， 他出事时在北京
市丰台区一个地铁施工工地工
作， 时间是2015年10月29日15时
左右。 当时， 他在工地出口推着
小车前行。 突然， 一辆大型公交
车闯过来将他撞倒在地。 当天，
正是他上班的第一天。

随后， 白现明被送到右安门
医院进行救治 。 医院诊断结论
为： 左侧股骨干粉碎性骨折， 粗
隆间骨折。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
他基本具备了出院的条件。

2016年12月10日， 武大安经
人介绍进入北京一家清洁公司，
专门从事广告牌清洁工作 。 当
天， 他就与几个同事共同到丰台
区清理广告牌上的污垢。

上午九点多时， 站在数米高
脚手架上， 正在擦拭广告牌的武
大安 ，因脚手架突然倒塌摔落
在地，当即昏迷，不省人事。医院
诊断其为多脏器损伤，并告病危。

2016年12月21日， 经过10多
天 紧 急 抢 救 后 ， 武 大 安 不 治
身亡。

单位积极施治但回避谈赔偿
若贸然提起诉讼于员工不利

“住院治疗是笔不小的开
支， 在病情不再恶化， 只需保养
康复的情况下， 我愿意接受一笔
经济补偿回家治疗， 不给单位增
加更多的负担。” 白现明说， 单
位对他的救治是积极的 、 主动
的，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肇事单
位 和 他 的 用 人 单 位 虽 然 都 愿
意 让 他出院回家 ， 但谁都不想
把话说开。

“这也难怪！ 给多少钱？ 由
谁给？ 单位也得合计合计。” 白
现明说 ， 他比照工伤算了一个
数， 大约100万元， 但单位的人
不理睬他。

今年年初， 白现明经人介绍
来到致诚公益求助。 在这里， 他
遇到了武大安的亲属。

武大安的亲属说， 武大安受
伤后， 他们曾找过于律师， 于律
师给了他们一些建议。 但武大安
去世后， 单位一直拖着， 不给丧
葬费、 抚恤金， 不给赔偿金。 由

于他们不懂法律， 也不知道武大
安应该享受哪些权益， 所以， 再
次请求于律师给予帮助。

于帆律师接待他们后， 了解
到他们二人均在上班第一天受
伤， 没签劳动合同， 至求助时仍
不能讲清具体用人单位的名称，
因此， 维权难度很大。

“白现明还存在年龄超过60
岁 ， 无法认定工伤等问题 。 同
时 ， 他的交通事故侵权还没赔
偿。 这两项加起来， 他打官司维
权的时间会更长 。” 于律师说 ，
从他们二人的情况看， 由于欠缺
证据， 若贸然起诉不仅不容易达
到目的 ， 即使实现了他们的目
的 ， 也会拖延更长的时间 。 因
此， 最好的方法是从调解入手促
成双方和解。

促和解需摸请对方心理
沟通时收证据以备不测

于律师说， 任何案件的调解
都是讲究方法技巧的， 在法律框
架下还要摸清对方的心理 。 否
则， 很难成功。

在接手两个案件时因两人均
在医院治疗， 于律师决定采用张
弛有度的方式推进维权过程。 这
时 ， 最有效的做法就是 “拖 ”，
不动声色， 对单位察言观色。

“因为二人正在医院进行抢
救、 治疗， 此时， 若急于调解一
次性解决问题， 不仅不会收到预
想效果， 反而会引起对方反感和
惊觉。” 为此， 于律师告诉武大
安和白现明的家人， 此时一定不
要直接谈赔偿事宜。

“这样做， 一是可以麻痹对
方， 让对方继续支付医疗费， 保
证抢救治疗费用到位。 同时， 也
为受害人亲属收集证据留下充足
的时间和机会。” 按照于律师的
建议， 武大安和白现明亲属通过
短信、 录音等多种方式收集、 查
找了一些其与单位存在劳动关
系， 以及他们所受伤害与工作密
不可分的证据。

“这种做法看似在拖， 实际
维权的步伐却一刻没有停止 。”
于律师说， 根据他们收集的点点
滴滴的线索， 最终查询到了武大
安的工作单位， 知道其是一家规
模不大的公司， 专门从事保洁工
作。 为了不惊动公司， 于律师继
续在幕后指导武大安的爱人和孩
子与公司周旋。

与此同时， 白现明案交通事
故的工作也在继续进行。 由于交
管 部 门 一 直 没 有 出 具 交 通 事
故 认 定书 ， 白现明家属心里有
点焦急。

于律师告诉白现明不要着
急， 因为公交公司跑不掉。 如果
打官司， 不用其索要交通事故认

定书等证据， 公交公司也会要求
交管部门划清责任。 届时， 用人
单位也跑不掉。

分清轻重缓急制订调解方案
通过公证保证赔偿款项落实

武大安与白现明的案件既有
共同之处又存在不小的差异， 为
此， 于律师采用分清轻重缓急、
分别推进方式进行调解。

“武大安案应当急事急办，
避免夜长梦多。” 于律师说， 武
大安在医院抢救室抢救一天没有
醒过来， 两天过后仍然没有醒过
来。 经过10天的抢救， 武大安最
终在一堆医疗仪器陪伴下告别了
他深深眷恋的这个世界。

考虑到夜长梦多， 于律师决
定正面出击， 直接找单位谈赔偿
问题， 同时确认单位必须承担赔
偿责任。

一开始， 武大安所在单位与
律师估计的一样， 找出种种理由
推脱责任。 但在充分的证据证明
下， 对方不得不承认武大安是其
员工， 在本单位工作。

但是， 对方又提出事故的发
生是因为武大安没有按操作规程
操作， 是他图省事儿站在梯子上
让下面的人推梯子走， 这样才导
致梯子散架将他摔下来。

对此， 于律师说： “武大安
是你们公司的员工， 他发生了工
伤事故， 不论他是否有责任， 单
位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原因是
法律规定， 工伤适用的是无过错
原则， 不能因员工有过错而减轻
单位的赔偿责任。”

接下来， 于律师将 《工伤保
险条例》 等法律规定条款一一指
给单位负责人看。 看后， 单位不
再狡辩。

堵住了单位的口， 于律师马
上在调解方案上作文章。

为促成双方和解同时为武大
安争取最大利益， 于律师欲擒故
纵， 先按人身损害赔偿说事， 提
出单位应当依法赔偿武大安人身
损害赔偿100多万元。

单 位 一 下 子 被 这 个 数 字
“震” 住了！

见此状况， 于律师提出可以
按照工伤保险待遇给予赔偿， 这
样计算的赔偿标准是66万元。 单
位听完这个数字后松了一口气，
并同意接受这样的赔偿。

可是， 单位提出要以单位法
定代表人名义签订调解协议并分
两笔支付这些赔偿。 为避免赔偿
款项不落实带来的风险， 于律师
同意对方意见， 但要求第二笔付
款金额应当占比较少的份额。

针对单位担心给钱后武大安
家人不火化遗体、 继续闹事等顾
虑， 于律师借机提议双方采用公

证的方式解决纠纷。 通过公证，
武大安家属在其遗体火化当日从
单位领取56万元， 剩余10万元于
2017年3月31日给付完毕。

“白现明案件与武大安相
反， 该缓则缓， 该急则急。” 于
律师说， 尽管白现明的赔偿要求
没有得到满足， 但在其住院期间
案件事实逐渐清晰起来。

经查， 白现明的工作单位是
山东一家外地进京施工企业， 其
承包的工地与一条公交专用道相
连。 在此种情况下， 作为用人单
位及公交公司均需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同时，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
定， 白现明与公交司机承担同等
责任。 这个认定， 有效促进了案
件的调解。

其一， 因交管部门拖延一年
后才作出事故认定结论， 在白现
明对认定结论提出异议的情况
下 ， 交管部门希望双方和解处
理。 其二， 工程总承包单位不希
望因这起事故影响与交管部门的
关系， 因为， 他们毕竟占用了公
交专用道路， 一旦关系搞坏会给
施工带来不利影响。 其三， 白现
明的工作单位系分包单位， 它更
不希望因此案破坏其与总承包单
位的合作关系。

基于上述因素， 于律师在调
解时积极与公交司机 、 公交公
司、 用人单位沟通， 使其同意给

付47万元赔偿金。 各方达成初步
协议后， 于律师又提出赔偿金只
能分两次支付， 第一次必须在调
解后立即给付且不少于30万元，
第 二 次 支 付 间 隔 时 间 不 超 过
两个月。

单位担心调解后白现明继续
索赔， 于律师在调解书中增加一
项条款： 即白现明收到全部赔偿
金后， 放弃追究各方的责任。 这
一约定 ， 看似在约束白现明本
人， 实际上也为白现明在对方未
履行约定时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做
了准备。

调解协议签订后， 白现明的
妻子提出了异议。 因为， 她听别
人说， 像白现明这种情况， 对方
应该赔偿100多万元。

针对她的这项主张， 于律师
告诉她， 如果进入法律程序并经
过司法鉴定， 根据白现明的伤情
以 及 相 关 单 位 支 付 的 医 疗 费
用 情 况 ， 其拿到赔偿可能还不
足47万元 。 如果其错过调解时
机， 不仅赔偿款要减少， 何时能
够拿到款项也是未知数， 很有可
能拖延很久。 最终， 她接受了律
师的意见。

与此同时， 于律师积极与总
承包公司联系， 由总承包公司督
促用人单位及时足额兑现调解款
项。 目前， 白现明已经回到老家
山东疗养， 身体恢复得不错。

法援律师巧调解使俩民工共获赔113万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赵新政

离婚后同居不受法律保护

两位农民工分别在两家单位工作， 但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都是在
上班第一天受到工伤损害 （一伤一亡）， 都被各自单位拖延赔偿———

员工在遭遇工伤损害时， 如果用人单位拒绝赔偿或一再推拖不欲赔偿， 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打官司维权。 可是， 来自四川50
岁的武大安和来自山东62岁的白现明就不适宜采用这种方式。

10月13日， 北京致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于帆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说， 向法院提起诉讼只能作为他们二人最
后的、 不得已的办法。 因为， 他们都是经人介绍来到单位， 都在上班第一天受伤。 此时， 不要说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社保， 他们
甚至连单位叫什么名字、 给谁干活都没弄清楚， 到法院告谁呢？ 况且， 他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对方给予赔偿， 很难得到法
律支持。 此外， 白现明还存在已超过60周岁， 若按工伤维权道路比较漫长， 若同时处理交通事故维权事宜， 其获得赔偿时间还要
延长等问题。

据此， 于律师结合案情， 采取以理服人、 调解结案的方式， 快速将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并使武大安
和白现明分别获得了66万元和47万元的赔偿。


